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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元时期龙虎山张天师继承制度的演变＊



曾 龙 生

提　要：宋元时期龙虎山张天师继承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：宋代盛行父死子继，元代则盛行兄

终弟及的继承制度。龙虎山张天师继承制度的这一演变，与张天师身份的演变直接相关。宋代张天师

仅仅是天师道的首领，天师候选人只需获得天师道内部的同意，便可完成其继位。元代张天师则兼具

天师道首领 （或 “正一教主”）和朝廷官员双重身份，天师候选人不仅需获得天师道内部的同意，完

成其作为天师道首领的继位；而且需获得皇帝的确认，完成其作为朝廷官员的继位。元代皇位继承制

度中的兄终弟及 制，即 很 可 能 由 此 进 入 了 天 师 继 承 制 度，并 被 张 天 师 用 来 取 代 此 前 盛 行 的 父 死 子

继制。
曾龙生，历史学博士，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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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师继承制度

长久以来，学界在讨论龙虎山张天师继承制

度时，普遍忽略了时代的差异性，认为东汉以来

天师位的继承均依据宗法原则，盛行嫡长子继承

制。① 而根据 笔 者 的 研 究 可 知，天 师 位 的 嫡 长 子

继承制在明代才开始出现和盛行②；宋元时期的

天师继承制度均与此有异：宋代盛行父死子继的

继承制度 （以下简称 “父死子继制”），而元代盛

行兄终弟及制。其中父死子继制并未规定天师位

必须由嫡长子继承，天师诸子具有相等的继位资

格；兄终弟及制更出现了兄弟之间的同代继承，
与强调父子之间异代继承的嫡长子继承制差异更

大。因此，我们有必要对宋元时期的龙虎山张天

师继承制度进行重新考察，并由此进一步探讨宋

元时期天师继承制度发生演变的原因。

一、北宋天师位的父死子继制及其危机

江西龙虎山天师道兴起于晚唐五代。当时多

支声称世袭汉天师的天师道同时并起，龙虎山天

师 道 在 争 夺 天 师 道 正 统 的 过 程 中 逐 渐 脱 颖 而

出。③ 有关 晚 唐 五 代 龙 虎 山 张 天 师 的 继 承 制 度，
史料阙如。幸运的是，五代道士杜光庭所撰 《道
教灵验记》曾 论 及 四 川 云 锦 山 张 天 师 的 继 承 制

度。④ 我们可以 把 它 作 为 龙 虎 山 张 天 师 继 承 制 度

的参考。杜光庭 《道 教 灵 验 记》中 “天 师 剑 验”

说道：
（张道 陵）升 天 之 日，留 剑 及 都 功 印，

传于子 孙。誓 曰：我 一 世 有 子 一 人，传 我

印、剑及都功箓。唯此，非子孙不传。世于

顶上有朱发十数茎，以表奇相，于今二十一

世矣。⑤

即谓天师位 “一世有子一人”承袭，此 “子”必

须有 “奇相”，即 “朱发十数茎”。传承时天师付

与三件信物：都功印、天师剑与都功箓。据此可

知，天师位继承时采取父死子继制。至于实行父

死子继制时，天师诸子中谁更具资格继位，完全

取决于相貌，而非长幼。此与重视嫡长子继承的

儒家宗法稍有不同。假若生有 “奇相”，该 “子”
便可顺利继承天师位。这段资料对后世理解当时

四川云锦山张天师的继承制度非常关键。云锦山

张天师与龙虎山张天师一样，都自称为汉张天师

的后裔，各有独立的传承谱系。据杜文所载，其

时云锦山张天师遵循父死子继制，自汉天师以来

已传至２１代。至于龙虎山张天师，据五 代 徐 锴

《茅山道门威仪邓 先 生 碑》所 载，自 汉 天 师 至 唐

咸通年 间 （８６８—８７１）已 历１９代⑥；至 南 唐 陈

乔撰 《新建信州龙虎 山 张 天 师 庙 碑》，龙 虎 山 张

天师已至２２代。⑦ 这两支天师子孙的关系尚有待

研究。它们在当时是否采取相同的继承制度，已



无史料稽考。但从北宋时期的两则资料来推测，
它们的继承制度当相似。

北宋初 孙 夷 中 《三 洞 修 道 仪》“序 言”称：
“天 师 之 裔，世 传 一 人，即 信 州 龙 虎 山 张 家

也。”⑧ 即谓龙虎山张天师是 “正统”的汉天师裔

孙，其继承制度是 “世传一人”。此与云锦山张

天师 “世 有 子 一 人”相 似。又 北 宋 哲 宗 二 年

（１０８７），道士贾善翔应龙虎山２８代天师张敦复

之邀写作 《上清观重 修 天 师 殿 记》，文 中 提 及 汉

张道陵子孙家于龙虎山，其子孙继承天师位的必

要条件也是相貌：“有貌类天师者袭其号，而传

玉印。”⑨ 其中对继承条件———相貌的强调，与杜

文所述云锦山张天师又相同。据此推测，晚唐五

代时期，龙虎山张天师当采取了与云锦山张天师

相似的传承制度，即父死子继制。且由前引两则

北宋的材料可知，北宋时期的龙虎山张天师仍旧

采用此传承制度。
北宋末 年，龙 虎 山 张 天 师 的 传 承 出 现 了 危

机。此危机发生在３１代天师位的传承 上。据 元

朝元明 善 编 《龙 虎 山 志》记 载，３０代 天 师 张 继

先 （１０９２—１１２６）无亲子嗣，所以打算把天师位

传给其弟渊宗。但出行至江苏泗州时，张继先意

外过世。临逝之际，张继先把阳平治都功印、天

师剑等天师信物付与从叔张时修 （１０７９—１１４０），
众随从道士遂推举张时修嗣教。张时修深觉此举

不妥：“时修父行也，嗣之可乎？”众道徒却异口

同声说道：“法统所在，孰得奸之？”张时修遂由

以叔代侄的 继 承 方 式 继 承 天 师 位。⑩ 有 关 这 则 记

载，难以 尽 信。清 乾 隆 年 间 龙 虎 山 道 士 娄 近 垣

（１６８９—１７７６）编修 《龙 虎 山 志》时，即 引 述 了

两条关键性的证据，质疑张时修的继位符合 “法
统”。瑏瑡 第一 则 证 据 为 张 继 先 所 作 《谢 官 职 表》，
文中说道：“时 崇 教 范，无 间 颛 蒙。义 重 天 伦，
推及臣子。”瑏瑢 娄近垣据 “臣子”一词，认为张继

先当有子嗣。若是天师位继承采取父死子继制，
张继先便须 把 天 师 位 传 给 其 子。瑏瑣 但 第 二 则 证 据

———同样被 归 为 张 继 先 所 作 的 《传 天 师 与 弟 青

词》，却表明其时天师位传弟而不传子：
昔三 天 之 后，父 往 而 子 来。今 诸 箓 之

师，兄辞而弟受。瑏瑤

其中 “三天”发明于刘宋天师道，被认为是天上

界和地上界所有鬼神的最高统治者。此后天师道

信 徒 多 称 呼 东 汉 张 道 陵 为 “正 一 真 人 三 天 法

师”。瑏瑥 因此，青词中的 “三天”，实代指张道陵。
此外，青词中的 “诸箓之师”，表面上指道士入

道时的受箓之师，实际上代指龙虎山张天师。两

宋之际，龙虎山已与茅山、门合 皂山并称天下三大

授箓中 心。瑏瑦 作 为 龙 虎 山 天 师 道 的 首 领 张 天 师，
完全可以被称为 “诸箓之师”。既然如此，那么

张继先此首青词之意当为：虽然汉天师张道陵过

世之后，天师继承盛行父死子继制；但如今龙虎

山张天师的传承，却盛行兄终弟及制。因此，根

据兄终弟及制，张继先打算把天师位传给弟弟渊

宗 （而非儿子），为此专门写作了这首青词，以

表白他的心意。不料张继先在外过世，其弟渊宗

可能并未随行。他只好把天师信物托付给从叔张

时修，希望张时修再付与其弟渊宗嗣教。但张时

修擅改遗命，在众道徒的怂恿下继位。
以上分析似较合理，却隐藏着诸多疑问。其

中最让人怀疑者，即是 《传天师与弟青词》的作

者。假如该青词为张继先所作，至少张时修之后

的南宋各代天师的继承，都该实行兄终弟及制。
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，正如下文所分析的，南宋

张天师依然盛行父死子继制，兄终弟及制只有在

元代才开始出现，并由此盛行一时。可见，该青

词反映的是元代而非宋代的情况。既然如此，该

青词很可能作于元代，而非北宋。此时的张天师

身为掌领 “三山符 箓”的 “正 一 教 主”，也 更 符

合该青词所谓 “诸箓之师”之意。因此，明初把

该青词编入 《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》的编者

张宇初 （１３６１—１４１０），很可能混淆了它的作者。
这可能是该语录 “往尝刊行，久亦遗缺”，张宇

初重新收 集 整 理 时 误 收 的 后 果。瑏瑧 既 然 如 此，张

时修以叔代侄继位 便 不 符 合 “法 统”，因 为 该 青

词表明宋代的 “法统”是父死子继制。所以，张

时修当是篡夺了天师位。元代 《龙虎山志》的编

者元明善，定是对此心知肚明，故特别标明 “法
统”二字，试图对此加以粉饰掩藏，甚而借此把

张时 修 的 “篡 位”正 统 化。这 在 历 代 天 师 传 记

中，可谓 一 个 异 数。但 越 是 用 “法 统”加 以 掩

藏，越是容易引起后人的怀疑。清代娄近垣的质

疑，即表明了此点。

二、南宋天师位的父死子继制及其辅助制度

３１代天师 张 时 修 以 叔 代 侄 继 位 后，父 死 子

继制在 南 宋 的 天 师 位 继 承 中 依 然 盛 行。但 鉴 于

３１代天师位 传 承 的 教 训，防 止 父 死 子 继 制 再 次

出现危机，龙虎山天师道在南宋中后期发明了过

继继承方式和摄教制度。这在元初赵道一 《历世

真仙 体 道 通 鉴》有 关３４代 天 师 张 庆 先 （？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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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２０９）、３５代天师张可大 （１２１６—１２６３）的传记

中，均有记载：
张 庆 先 （？—１２０９），字 绍 祖，德 莹

（张景渊，？—１１７９）嫡 子 也。庆 先 未 生 时，
德莹尝鞠幼弟嗣先 （１１７３—１２２５）为子。既

而，摄祖教。庆先降世，天姿闲雅，赋性简

默，盖如列子之居郑圃，时人无知者。久而

声名方馨，神异焕发，道俗宗响，不谋同辞

曰：“真正一先生之裔也。”遂鸣于有司，以

宋宁宗嘉泰元年 （１２０１）辛酉五月，正袭三

十四代之位。
张可 大，字 子 贤，乃 正 应 先 生 （张 守

真，？—１１７６）第 二 子 伯 瑀 之 孙，仁 静 先 生

天麟之次子也。初景渊羽化时，伯瑀尝摄三

十四代事；至庆先羽化，嫡子成大幼，天麟

复摄行三十五代教法。尝被宋宁宗召，赐号

“仁静先生”。未几，成大早化，遂以可大为

庆先后。理宗绍定三年 （１２３０），仁静仙去，
可大年方十三，正承三十五代之教。瑏瑨

据上引有关张庆先的传记可知，过继继承方式发

明于３３代天师张景渊。张景渊早年并无亲子嗣，
故把幼 弟 张 嗣 先 鞠 为 继 子，随 后 嫡 子 张 庆 先 出

生。张景渊过逝后，继子张嗣先 “摄祖 教”。其

后嫡子张庆先名声渐著，在 “道俗”的共同要求

下，张嗣先让位给张庆先。此中疑问较多。因在

上引张可大的传记中说及，张庆先年幼时由张景

渊之弟张伯瑀 （而非张嗣先） “摄三十四代事”。
这表明，“摄 （三十四代）祖教”的并非张嗣先，
而是张伯瑀。两相比较，上引有关张可大传记的

说法较 为 可 信。因 赵 道 一 在 撰 写 张 可 大 的 传 记

时，参考了时人江万里 （１１９８—１２７５）为之撰写

的碑铭，不至于失实。瑏瑩 再则，明初４３代天师张

宇初编 《汉天师世 家》，也 说 张 嗣 先 并 非 “摄 祖

教”，而 是 “嗣 教”。瑐瑠 可 见，张 嗣 先 是 “嗣 教”
的正式天师，张伯瑀才是 “摄祖教”的摄天师。
但张宇初 《汉天师世家》称张嗣先 “嗣教一十一

年”（１１９１—１２０１）后，仍 然 要 把 天 师 位 还 给

（而不是 “传给”）张景渊的嫡子张庆先，表明在

父死子继制中，嫡子继承方式优先于继子继承方

式。假若上任天师有嫡子，继子继承便不合 “法
统”。这是 “道俗”可 以 要 求 已 继 承 天 师 位 的 张

嗣先还位给张庆先的原因，也是张宇初 《汉天师

世家》虽知张嗣先 是 “嗣 教”，却 仍 称 其 为 “摄

天师”的 原 因。瑐瑡 简 而 言 之，在 张 宇 初 等 人 的 眼

中，张嗣先的继位不具备正统性，因此不能称其

为 “天师”，也不能让他进入天师世系。虽然张

嗣先的继位被认为不具正统性，但其开始实践的

过继继承方 式 却 为 后 代 延 续。３５代 天 师 张 可 大

即以过继继承的方式嗣教。它的目的在于确保父

死子继制能够实现。

南宋龙虎山张天师的传承世系图

资料来源：［南宋］陈元靓编：《事林广记》续集 卷

１ 《道教类一·天 师 世 系》，北 京：中 华 书 局，１９９９年，

第５册第４页ｂ－５页ａ；［元］赵道一著：《历世真仙体

道通鉴》卷１９，《道藏》，文物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天津

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，１９８８年，第５册第２１２－２１３页；

张明熹等编修：《留侯天师世家宗谱》卷２ 《天师世系》，

２００１年，第３９页ａ－４０页ａ；卷８ 《天师位房世系》，第

１页ａ、ｂ；卷８ 《天 师 位 房 世 系 孙 同 支 派》，第１页

ａ、ｂ。

说明：“时修３１”：表示第几代天师；“伯瑀”：表示

摄天师；┃━┓：表示长幼顺序为从左到右。

南宋在处理天师无亲子嗣问题上的方式，与

北宋有所不同。北宋时期，假若天师无 亲 子 嗣，
他就采取叔死侄继的继承方式，让侄儿继位。如

２９代天师张景端和３０代天师张继先，都是以侄

儿的身份 继 位。瑐瑢 而 南 宋 天 师 若 无 亲 子 嗣，便 把

幼弟或侄子过继到名下， “继嗣”后再 “继统”。
北宋和南宋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差异，似表明南

宋龙虎山天师道已被儒家宗法渗透，由此意识到

“统”“嗣”合一 的 重 要 性。瑐瑣 但 父 死 子 继 制 的 实

践，似又与宗法有些距离。如前所述，天师位的

父死子继制并不强调长幼，天师诸子皆有相等的

继位资格。南宋３６代 天 师 张 宗 演 （？—１２９１），
便是以次子身份继承天师位。这与最为强调嫡长

子继承的宗法又有差异。而这就发生在过继继承

方式实践之时。因此，南宋中后期过继继承方式

的出现，不当理解为宗法渗透的结果，而应理解

为父死子继制日益完善的产物。此外，还需指出

的是，因为宋代天师位的父死子继制不强调长幼，
所以为了防止天师诸子争夺天师位，天师道在北

宋即发明了诸子分工制，让诸子从事不同的职业。
如北宋２５代天师张乾曜生有二子，即让长子 “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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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”，次子 “业儒”。瑐瑤

南宋中期过继继承方式出现后不久，摄教制

度也开始出现。在前引赵道一 《历世真仙体道通

鉴》有 关 张 可 大 的 传 记 中，出 现 了 两 次 摄 教 之

事。第一次发生在３４代天师张庆先 （更有可能

是嗣教却 被 称 为 “摄 天 师”的 张 嗣 先）年 幼 之

时，由其叔张伯瑀 “摄三十四代事”；第二次发

生在３５代 天 师 张 可 大 （还 包 括 早 夭 的 张 成 大）
年幼之时，由其叔张天麟 “摄行三十五代教法”。
其因都在于上代天师过世时，下代天师尚年幼，
没有能力掌教。上任天师就在过世前委托其兄弟

等近亲，暂时代理下任天师掌教。这就是所谓的

摄教制 度。摄 教 之 人，一 般 被 称 为 “摄 天 师”。
摄天师在摄教期间，下代天师并未正式嗣教，其

印、剑等天师信物暂由摄天师掌管。唯有当下代

天师到达具备掌教能力的年龄，才正式受传天师

信物继位。如张庆先至宋宁宗嘉泰元年 （１２０１），
才 “正袭三十四代之位”；而张可大１３岁时，才

“正承三十五代之教”。与过继继承方式的目的相

似，摄教制度也是为了确保父死子继制的实现。
南宋摄教制度和过继继承方式的出现，标志着晚

唐以来龙虎山张天师的父死子继制已趋于成熟。

三、元代天师位的兄终弟及制

前论当作 于 元 朝 的 《传 天 师 与 弟 青 词》表

明，元朝天师位继承开始盛行兄终弟及制。这与

元朝实际的天师位继承情况完全相符。以下是元

朝３６代至４２代天师的传承世系图：

元朝龙虎山张天师的传承世系图

资料来源：［元］元 明 善 编， ［明］周 召 续 编：《龙

虎山志》卷 上 《人 物 上》， 《中 华 续 道 藏》初 辑，台 北：

新文丰出版公司，１９９９年，第３册 第２１－２６页； ［明］

张宇初编，［明］张国祥续编：《汉天师世家》卷３，《道

藏》第３４册第８２９－８３５页。

说明：“宗演３６”：表示第几代天师；“

文烈”：表示

无亲子嗣；┃━┓、┏╋┓：表示长幼顺序为从左到右。

据图可知，元朝首位天师张 宗 演 过 世 之 后，
天师位继承开始采取兄终弟及制。所谓兄终弟及

制，指天师位首先以兄终弟及的传承方式在亲兄

弟辈中从长兄传至幼弟，然后以叔死侄继的传承

方式从幼弟传至长兄之长子，或者以父死子继的

传承方式从幼弟传至幼弟之长子，再由幼弟之长

子以堂兄弟相传的方式传给长兄之长子，最后在

长兄诸子中开启下一轮的兄终弟及。可见，兄终

弟及制这一继承制度包含兄终弟及、叔死侄继、
父死子继等多种横向 （同代继承）和纵向 （隔代

继承）的继承方式，以确保天师位最终回归长兄

一支。瑐瑥 在以上天师传承世系图中，３７代至３９代

天师之间的传承，是其中一种不太完整的兄终弟

及制的实践 过 程。３７代 天 师 张 与 棣 把 天 师 位 传

给其弟张与材，随后张与材把天师位传给其长子

张嗣成。张嗣成逝世之前，本应把天师位传给其

堂兄弟张文 烈。但 很 可 能 是 因 为 张 文 烈 已 于１８
年前去世，且未留下亲子嗣，故张嗣成把天师位

传给其弟张嗣德。天师位由此未能回归长兄张与

棣一支。３９代至４２代天师之间的传承，则是一

种完整的兄终弟及制的实践过程。３７代天师张嗣

成把天师位传给其弟张嗣德，张嗣德没有把天师

位直接传给长兄张嗣成的长子张正常，而是先把

天师位传给其长子张正言，然后再由张正言以堂

兄弟相传的方式，把天师位传给张正常。天师位

最终回归长兄张嗣成一支。
与父死子继制相较，兄终弟及制似乎更为完

善，它可以避免天师无嫡子或嫡子因年幼而无能

力掌教等局限。正因如此，在兄终弟及制中，基

本上不会 出 现 父 死 子 继 制 所 需 要 的 过 继 继 承 方

式、摄教制度和诸子分工制。尽管如此，兄终弟

及制因为可能受父死子继制的影响，也隐藏着一

些局限。它虽在原则上规定天师位最终需要回归

长兄一支，但当天师位传至幼弟时，他既可以采

取叔死侄继的方式，把天师位传给长兄的长子；
也可以采取父死子继的方式，把天师位传给他自

己的长子。如果幼弟采取后一种传承方式，就很

容易引发长、幼两支之间的竞争，使得天师位继

承陷入危机。因为长兄一支势必担心，如果兄终

弟及后实行父死子继，由幼弟的长子继位，过后

便可能在幼弟的儿子辈之间开启下一轮的兄终弟

及，那么天师位便永远也回不到他这一支。有鉴

于此，以幼弟身份继位的天师若要在兄终弟及后

实行父死子继，必然要与长兄一支相协调，保证

父死子继后实行堂兄弟相传，让天师位回归长兄

一支。长兄一支才不至于与之争夺天师位，引发

天师位继承 的 危 机。如４０代 天 师 张 嗣 德 生 有３
子，兄长张嗣成也生有４子，这时他便面临把天

师位传给谁的问题。最终的结果是实行父死子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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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传承方式，把天师位传给其长子张正言。在传

位之前，张嗣德当与其兄张嗣成的长子张正常有

过协商，让张正言保证以后传位给他。这才没有

造成天师位争夺事件，让天师位继承和平进行。
此中虽无明确的证据，但当我们把这次和平的传

位事件与明初的两次天师位争夺事件相比时，一

目了然。这两次天师位争夺事件发生在兄终弟及

制依然盛行的明初，其原因即在于幼弟一支没有

实行叔死侄继，或者在实行父死子继后，没有实

行堂兄弟相传，把天师位传回长兄一支。瑐瑦 因此，
元代兄终弟及制虽有其优点，但也因为宋代父死

子继制的影响，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。
据此可知，兄终弟及制与父死子继制存在明

显的冲突，它们是互不相容的两套制度。元朝兄

终弟及 制 的 盛 行，必 然 伴 随 着 父 死 子 继 制 的 衰

落。对于元朝龙虎山张天师继承为何突然盛行兄

终弟及制，史料并没有给出任何直接的解释。我

们只能按照逻辑来推论。作为一种首重横向 （同
代继承）的继承制度，兄终弟及制与完全纵向的

父死子继制存在根本上的差别。在盛行父死子继

制的汉 族 国 家 和 社 会 中，兄 终 弟 及 制 不 可 能 存

在。而在北方草原民族的国家和社会中，尤其是

在政治权力的继承过程中，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

与父死子继的继承方式具有同等的合法性。唯有

在这种国家和社会中，兄终弟及制才可能建立。
而在龙虎山张天师继承盛行兄终弟及制的元朝，
正是这 样 一 种 国 家 和 社 会。美 国 学 者 巴 菲 尔 德

（Ｔｈｏｍａｓ．Ｊ．Ｂａｒｆｉｅｌｄ）的 研 究 表 明，建 立 蒙 古

帝国与元朝的蒙古族，其汗位、皇位等政治权力

继承有三种制度并存：横向的兄终弟及制、纵向

的长子继承制、纵向的幼子继承制，这三种继承

制度并不存在等级，任何一种继承制度都不具备

优先权。它们作为相互竞争性的制度，仅仅规定

了谁有资格参与继承，而不是谁更有资格继承。
这导致蒙古族诸法定继承人之间，时常爆发争夺

汗位或帝位的战争，由此最终导致了蒙古帝国的

分裂和元朝 的 灭 亡。瑐瑧 蒙 古 族 的 兄 终 弟 及 制 等 政

治权力继承制度，因元朝的建立而被带入中原，
很可能影响到了与元朝统治者关系密切的龙虎山

张天师。
入元以后，龙虎山天师道备受元朝统治者的

恩宠。元朝一建立，元世祖便封３６代天 师 张 宗

演为 “演道灵应冲和真人”，给二品银印，并命

其掌管江南 诸 路 道 教 事。瑐瑨 尔 后 元 朝 各 代 天 师 继

位受封，皆一并命袭掌江南诸路道教事。这表明

元朝的张天师已与宋代迥异，他不仅是天师道的

首领或正一教主，而且是国家官员。一旦成为国

家官员，龙虎山张天师的传承，便不仅仅是天师

道的内部事务，而且是国家事务。天师位的传承

因此需经过两个阶 段 （或 程 序）：第 一 个 阶 段 是

根据天师道的 “法统”，由 上 任 天 师 在 逝 世 前 指

定继承人，或者天师道内部选定继承人。第二个

阶段是天师／天师道上报朝廷，由皇帝予 以 最 终

确认；皇 帝 若 无 异 议，颁 诏 敕 封 其 一 个 真 人 封

号，并命其掌管江南诸路道教事。前者使天师位

继承人成为天师道首领，后者使天师位继承人成

为国家 官 员。元 朝 皇 位 继 承 制 度 中 的 兄 终 弟 及

制，即很可能由此渠道进入天师继承制度，并被

张天师用来取代此前盛行的父死子继制。如首次

由兄终弟及的方式继位的３８代天师张与材，此

前并不存在先例，更别说在天师继承中符合此前

的 “法统”。但当时的元成宗并未表示异议，旋

即于元 贞 二 年 （１２９６）颁 诏 敕 封，对 之 予 以 确

认。该诏书称：“乃祖乃父已显号之同 膺，难 弟

难兄宜真元之载衍。”瑐瑩 其中 “难弟难兄”即指张

与材及其长兄３７代天师张与棣，由此赋予张与

材由兄终弟及制继位的合法性。显而易见，元成

宗之所以对天师位继承的兄终弟及制表示肯定，
是因为皇位继承中也存在这种制度。而延至明朝

正统、成化年间，皇帝已对这种继承制度表示非

议，并用皇权直接干涉试图由兄终弟及制继位的

候选人，把天师位裁决给由嫡长子继承制继位的

候选人，最终导致元代天师位继承盛行的兄终弟

及制被嫡长 子 继 承 制 取 代。瑑瑠 其 中 原 因 与 元 朝 相

似，即明朝皇位继承盛行嫡长子继承制。在这种

继承制度中，横向的兄终弟及继承方式并不具有

合法性。

四、结　语

综上所述，本文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：首

先，宋代天师位的继承盛行父死子继制。这种继

承制度存在三点局限：一是天师无嫡子；二是天

师嫡子年幼，无能力掌教；三是天师诸子具备相

等的继位资格，可能由此引发天师位的争夺。为

了弥补这三点局限，天师道于北宋发明了诸子分

工制，以防止天师诸子对天师位的争夺；又于南

宋发明了过继继承方式和摄教制度，以确保父死

子继制的顺利实行。南宋天师位过继继承方式的

出现，并非导源于宗法 （强调 “统” “嗣”合一

的重要性，规定必须先 “继嗣”再 “继统”）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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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是父死子继制日益完善的产物。其次，元朝天

师位的继承盛行兄终弟及制。这种继承制度似乎

比父死子继制更为完善，可以避免父死子继制的

诸多局 限；但 它 因 为 可 能 受 到 父 死 子 继 制 的 影

响，依然隐藏着无法克服的隐患，即在天师位传

承的过程中，当幼弟试图先把天师位传给自己的

儿子而非其长兄的儿子时，幼弟一支可能与长兄

一支发生冲突，若是未能进行很好的协商，将引

发严重的继位危机。最后，宋元时期天师继承制

度从父死子继制向兄终弟及制的演变，与张天师

身份的演变密切相关。宋代龙虎山张天师仅仅是

天师道的首领，天师候选人只需获得上任天师和

天师道内部的同意，取得印、剑等天师信物，便

可完成他的继位。元朝龙虎山张天师不仅是天师

道的首领 （或 “正一教主”），而且是掌管国家道

教事务的官员。天师候选人继位便需经过以下两

个阶段：第一个阶段是获得天师信物，完成其作

为天师道首领的继位；第二个阶段是获得皇帝的

确认，完成其作为朝廷官员的继位。元代皇位继

承制度中的兄终弟及制，即很可能由此进入了天

师继承制度，并被张天师用来取代此前盛行的父

死子继制。瑑瑡

（责任编辑：首之）

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“宋明以来龙虎山

张天师家族 文 献 的 整 理 与 研 究”（１８ＣＺＳ０５８）阶

段性成果。
① 参见庄宏谊著：《明代道教正一派》，台北：台湾

学生书局，１９８６年，第３７－４３页；张 继 禹 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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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探》，《宗教学研究》２００７年第１期，第１５４－
１５８页；等等。

②瑐瑦瑑瑠 参见拙文：《论 明 代 正 一 道 张 天 师 继 承 制 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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